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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杨志伟）呼和

浩特市“双减”联席会议机制办公室 6月
13日发布了《致全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告知书》和《致家长校外培训平安消费

告知书》。

《致全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告知

书》告知有意愿继续从事文化艺术类、科

技类、体育类等非学科类培训工作的机构

或个人（不含成人类），须根据《内蒙古自

治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暂行

办法》纳入资金监管，并按照《内蒙古自治

区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内蒙

古自治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流

程（试行）》尽快向所在地旗县区文旅、科

技、体育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许可，取得

办学《核准书》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无意愿继续从事文化艺术类、科技

类、体育类等非学科类培训工作的机构或

个人（不含成人类），必须立即停止所有培

训活动，做好现有学员的退费、消课工作，

落实消防安全相关要求，妥善处理相关事

宜。2023年 6月 30日后，未经许可擅自营

业的，呼和浩特市“双减”联席会议机制办

公室将依法查处。

培训机构取得《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设立核准书》后，要尽快登录“全国校外

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https://

xwpx.eduyun.cn/bmp-web/）”完善各项相

关信息，通过资金核验、开通支付渠道，纳

入平台监管。同时，要积极向家长推广使

用“校外培训家长端App”，说明使用应用

程序是国家保障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的重

要举措，引导家长通过“家长端App”完成

签约、选课、购课、消课、退费等使用操作。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要自觉维护消费

者权益，主动与家长签订《中小学生校外

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 年修订

版），并出具正规收费发票。收费行为要

符合《内蒙古自治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

资金监管暂行办法》相关规定，不得一次

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个月或 60课时的培训

费用。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要守信重诺，严禁“隐

形变异”开展学科类培训，自觉维护培训市场

秩序，依法依规开展培训，自觉接受社会及家

长监督。

同时发布的《致家长校外培训平安消费

告知书》中，告知各位家长：选择合法培训机

构，首先是选择合法培训机构。家长在选择

培训机构时要做到“四必查”：查“证照”。培

训机构需同时具备《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设立核准书》（或《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

《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并在培训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查许可

范围。培训机构开展的培训项目与许可范围

必须一致。查教师从业资质。从事校外培训

的教师须持有相应的资格证书。查资金监

管。凡是正规培训机构均已纳入“全国校外

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监管，将预收

费资金存入监管专用账户。其次是要选择教

学环境安全的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应具有与

培训项目、培训规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建立

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并在学生活动场所及

重点部位配备视频监控设备。家长可查看消

防设施配备、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等，对线下

培训场所的安全性有所了解。为保护孩子的

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坚决抵制在居民楼、车

库、地下室等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场所违规开

办的培训机构。

提醒家长自觉抵制违规培训行为。不选

择证照不全、超范围经营、资金未纳入监管的

培训机构；不要盲目听信培训机构效果宣传

以及“保录包过”等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

诺；不选择以“教育咨询”“教育科技”“文化交

流”“校外托管”等名义开设的无办学资质的

机构；不参与以“家政服务”“众筹私教”“住家

教师”等名义进行的“一对一”“一对多”等隐

形变异培训活动和“地下”违规培训；不参加

在职教师开设的校外辅导班，自觉抵制有偿

补课行为。盲目选择非法培训机构，既没有

安全保障，也没有质量保证，还会造成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您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

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家长尽量使用“校外培训机构家长端

App”，安全、便捷。为保障家长和学生的合法

权益，实现校外培训机构全流程监管，教育部

推出了“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

平台家长端App”，具备“线上”选择培训机构、

签约、选课、购课、消课、退费等一系列功能，

通过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即可使用。已纳入监

管平台且在“家长端 App”发布待售课程的培

训机构，均具备办学资质（证照齐全且在有效

期内）、已落实预收费监管、同时纳入旗县区

培训机构“白名单”管理。请广大学生和家长

在选择培训机构和购买课程时使用“家长端

App”，不要与机构私下交易。

家长要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保障

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报名参加校外培训

时，要与培训机构签订《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

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 年修订版），索取正

规收费发票。“家长端App”提供电子合同在线

签署，与纸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切勿与

培训机构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或其他“阴阳

合同”。合同中应清晰标注甲、乙双方的身份

信息、所购课程信息、双方权益、退费和违约

等内容。一次性缴纳时间跨度不超过 3个月

或 60课时的培训费用，避免退费纠纷和“卷钱

跑路”风险。

希望广大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理性看

待参加校外培训的作用，让孩子健康、快乐地

成长。一旦发现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办学行为

不规范、无办学资质、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等行为，请及时拨打监督

举报电话。校外培训监督举报电话：呼和浩

特市教育局 0471-4606415，呼和浩特市文旅局

0471- 3456099，呼 和 浩 特 市 科 技 局 0471-
6621293，呼和浩特市体育局 0471-3318017，呼
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471-5699686。我

市九个旗县区的校外培训监督举报电话可通

过“呼和浩特教育”微信公众号查阅。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杨志伟）我区 2023
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将于6月17
日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自治区教育招
生考试中心6月15日提醒考生，须诚信应考，凡
有违纪作弊行为的，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等有关法规予以
严肃处理。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醒，考前请
考生在考点规定时间内及时收听学校的听力
试播以便调试收音设备。考前请考生减少聚
集和流动，不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往返考点途
中全程做好个人防护，做好自己健康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考生须凭本人准考证、有效身
份证件，经人脸验证通过后，方可进入考点参

加考试。
请考生按规定时间入场，自觉遵守考试纪

律。本次考试考生手机不得带入考试楼宇、考
场，请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和个人物品管理等相
关准备。考试期间携带手机等具有发送或接收
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或未放在指定位置
的，无论使用与否均按作弊处理。

我区2023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17日举行

《致全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告知书》和《致家长校外培训平安消费告知书》发布

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提醒家长平安消费


